青岛开放大学粮油类项目
货物类招标文件
招 标 人：青岛开放大学
日    期：二○二一年二月
第一章 招标公告
青岛开放大学就其青岛开放大学粮油类采购项目以校内招标方式组织采购，欢迎符合条件的合格投标人参加投标。
一、项目编号：KFDX-2021001
二、项目名称：青岛开放大学粮油类采购项目
三、项目概况及招标范围：
	包号
	包名称
	备注

	1
	粮油类包
	通过本次采购确定学校食堂所需粮油类产品配送服务，服务期1年。


四、项目预算及资金来源：本项目服务期限内，预算金额不超过50万；本项目资金来源为校内资金100%。
五、投标人资格要求：
1.投标人须为国内工商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或自然人，有能力合法经营本项目所需货物并提供相应的服务；
2.投标人须具有有效的《食品经营许可证》；
3.投标人信用要求
通过“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查询投标人信用记录，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
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六、招标文件的获取：
1.获取时间：自2021年2月18日起至2021年2月 22日，每天上午9：00至11:30，下午13:30至16:00（北京时间，节假日除外，下同）。
2.获取方式：在招标文件获取时间内联系本项目公告联系人，在青岛市李沧区金水路68号青岛开放大学现场登记。

现场登记时，投标人法定代表人获取招标文件的：须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原件、本人身份证原件和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被授权代表人获取招标文件的，须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和本人身份证原件、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投标人获取招标文件不收取任何费用。
七、响应文件递交时间以及地点

时间：2021年2月 25日10:00分起至10:30分止，逾期递交或不符合规定的投标文件恕不接受。

地点：青岛市李沧区金水路68号青岛开放大学二楼212会议室。

八、响应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及地点：

时间：2021年2月25日10:30。

地点：青岛市李沧区金水路68号青岛开放大学二楼212会议室。
九、其他说明：

1.本次招标公告在青岛开放大学官网（http://www.qdtvu.com/）上发布。
2.投标人必须向招标人购买招标文件并登记备案，未向招标人购买招标文件并登记备案的潜在投标人均无资格参加本次招标。

十、联系方式：

招 标 人：青岛开放大学

地    址：青岛市李沧区金水路68号

联 系 人：赵老师

电    话：13792890697

2021年2月18 日

                          第二章  投标人须知
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序号
	条款名称
	编列内容

	1
	招标人
	青岛开放大学

	2
	招标项目名称
	青岛开放大学粮油类采购项目

	3
	招标项目编号
	KFDX-2021001

	4
	分包情况
	本项目不分包。

	5
	投标人资格要求
	见第一章“招标公告”。

	6
	是否接受联合体投标
	见第一章“招标公告”。

	7
	现场考察
	☑ 不组织，自行踏勘。
□ 组织，考察时间：              ；
考察集中地点：          。 

	8
	投标人要求澄清招标文件的截止时间和方式
	1.澄清方式：投标人将澄清要求以电子邮件附件形式发至邮箱：823147619@qq.com（澄清要求文件为word格式，注明项目名称、项目编号；电子邮件主题：对“项目编号”项目的疑问），逾期不予受理。

	9
	投标截止时间
	同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见第一章“招标公告”。

	10
	投标报价
	1、投标报价按优惠率的方法进行报价。其中肉蛋类、蔬果类、海鲜类以青岛市城阳蔬菜水产品批发市场中间价格为基础为基准价，超市类、厨杂类以本地大型商超（麦德龙）价格为基准价，投标人最终供货价格为产品基准价*折扣率，投标人供货价格包含提供相关服务的所有费用。
2、投标人应根据招标人提供的招标文件、各自情况等进行投标报价的编制，投标报价应包括招标范围内的全部内容，含货物的生产、包装、保险、运输、仓储、税金、进口关税等费用（若有）、检验、验收、培训、售后服务及技术支持等相关服务的所有费用。投标人应充分考虑本项目合同实施期间可能发生的一切费用，并承担由此而带来的风险。凡投标人在报价中未列明但又为本次招标所必备的项目或遗漏项目，招标人将一律视为已包括在其报价中，在合同执行中将不予考虑。
3、投标报价的次数：1次，不接受选择性报价和附有条件的报价，且报价是一次性的，否则其投标无效。

	11
	投标有效期
	自提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起 90 个日历天。

	12
	投标保证金
	无需提交投标保证金。

	13
	是否允许提交备选投标方案
	☑ 不允许 
□ 允许，备选投标方案的编制要求、评标办法：

	14
	投标文件份数等要求
	投标文件：正本壹份，副本伍份

	15
	密封
	1.投标人应将投标文件用档案盒、牛皮纸等材料分别单独密封，并在密封件最外层加盖投标人单位公章，由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署（封套、封签格式参考招标文件附件）。
2.资格、资信等证明材料用档案盒、牛皮纸等材料单独装袋，可不密封。
3.本项目1个密封件,1个非密封件：投标文件密封件，资格、资信等证明文件非密封件。投标文件或资格、资信等证明文件用一个件确实无法全部装袋的，可分开装件，须密封的可分件密封。

	16
	标识
	在密封件的封套上应清楚地标明投标文件、项目名称、项目编号、投标人名称及联系地址等。

	17
	是否退还投标文件
	□ 是
☑ 否 

	18
	开标时间和地点
	1.开标时间：见第一章“招标公告”；
2.开标地点：见第一章“招标公告”。

	19
	评标委员会的组建
	评标委员会共3人。

	20
	是否授权评标委员会确定中标人
	☑ 是，确定一个中标人，中标结果在青岛开放大学官网（http://www.qdtvu.com/）上公告，公告期限为3日。
□ 否

	21
	演示
	□不需要

☑需要 演示要求如下：

1.演示要求如下：

每位投标人需自行准备时长10-15分钟的演示PPT，并于开标时现场讲解，讲解人原则上须与本项目授权代表为同一人。若他人讲解须参照招标文件“第六章 投标文件格式 二、授权委托书”格式另行提供授权委托书，授权内容为：本开标过程PPT演示讲解事宜，未提供的视同默认被授权代表人讲解（电子版演示PPT须同时单独存放于电子投标文件中，电子投标文件介质：“U”盘）。

演示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1投标人针对本项目的配送服务方案；

1.2投标人针对本项目的应急措施方案；

1.3投标人针对本项目的售后服务承诺及质量保证。

2.演示所需一切费用由投标人自理。

3.演示送达截止时间：同开标截止时间，

4.演示送达地点：同开标地点。逾期送达或未送达到指定地点的拒绝接收。

5.投标人应按照招标人的要求摆放演示设备并做好演示准备，演示设备将进行统一编号。

6.投标人应提前做好演示准备（包括电源线等一切辅助设备，招标人提供投影仪设备），投标人自行准备演示所需设备并随样品一同递交，届时因投标人自身原因未能演示的，后果自负。

7.宣布评标结果前，投标人不得将演示设备整理、装箱或者撤离演示区；遇到特殊情况需要对演示设备进行整理、装箱或者移动演示设备的，投标人必须书面提出申请，招标人同意后方可移动演示设备。评标委员会已经确定投标人投标无效或者废标的，投标人签字确认后可以进行演示设备整理、装箱或者撤离演示区，但不得影响或者损害其他投标人的演示设备，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8.宣布评标结果后，对于未中标人提供的演示设备等，应当及时退还或者经未中标人同意后自行处理；对于中标人提供的演示PPT，中标人与招标人共同清点、检查和密封演示PPT，由中标人送至招标人指定地点进行保管、封存，并作为履约验收的参考。

说明：投标人不按上述要求进行演示、不服从现场工作管理的，演示评分项将被扣分或按“0”分处理。

	22.需要补充的其他内容

	22.1词语定义

	22.1.1
	原件
	最初产生的区别于复制件的原始文件或文件的原本或公证部门出具的文件复制件公证书。

	22.1.2
	书面形式
	包括文字的打印或复印件、传真、信函、电传、电子邮件、在第一章“招标公告”明确的公告发布媒体上发布的公告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

	22.3解释权

	
	构成本招标文件的各个组成文件应互为解释，互为说明；如有不明确或不一致，构成合同文件组成内容的，以合同文件约定内容为准；同一组成文件中就同一事项的规定或约定不一致的，以编排顺序在后者为准；同一组成文件不同版本之间有不一致的，以形成时间在后者为准。按前述规定仍不能形成结论的，由招标人负责解释。


★第三章  招标需求
一、项目说明
青岛开放大学本次采购系对学校食堂所需粮油类产品等进行供货商招标。产品包含：粮食类（米、面粉等）、食用油（花生油、调和油等）、调味品、酒水类（酒、茶、饮料、咖啡等）、散装干货等；

通过本次采购确定学校食堂所需粮油类产品配送服务，服务期1年；本次招标采用竞报优惠率的方法进行报价。投标人应按招标文件的要求，结合企业自身情况报出肉蛋类、蔬果类、海鲜以青岛市城阳蔬菜水产品批发市场中间价格为基础为基准价，超市类、厨杂类以本地大型商超（麦德龙）价格为基准价的优惠率，中标的优惠率不得调整。投标人在招标中的中标优惠率将作为签订合同的中标优惠率，投标基准价格及供货基准价格以本招标文件规定的参照市场公布的数据为准。最终供货价格=基准价格×（100%-下浮率）。
若青岛市城阳蔬菜水产品批发市场或青岛市粮油网（大型商超）没有所采购货物的指导价格或招标人采购货物超出采购目录范围 的，具体价格由招标人与供货商在不高于市场平均价格的基础上协商确定。
当遇市场价格波动时，蔬果类、肉蛋类、海鲜类价格浮动率在5%以内，商定的基准价格不做调整。如遇市场价格波动较大，投标人应在第一时间将调整方案通知学校同意后，再按市场浮动率调整基准价格，优惠率维持不变。无论如何调整，必须保证基准价格不得高于物价部门发布的同一等级产品的市场零售 价；最终供货价格也不得高于其他任何非政府采购的价格。
合同签订后学校会及时将食材采购需求提前告知中标人，中标人必须无条件按照学校要求，保质保量及时负责配送到学校食堂。超市类、厨杂类以 周为供货周期，肉蛋类、蔬果类、海鲜类须当天配送，招标人要在本周五前预算并告知下一个供货周期用 量，中标人要在下周一前及时供应下一周期用量，避免空库。学校确因特殊情况临时需要 货物，应与中标人协商解决。逾期交货按违约处理。
二、项目内容及质量标准
产品包含：粮食类（米、面粉等）、食用油（花生油、调和油等）、调味品、酒水类（酒、茶、饮料、咖啡等）、散装干货等。

2.1粮食类:有产品名称；有厂名厂址；有生产日期；有净含量；有标准代号、质量等级；有保质期、贮藏条件。

2.1.1符合GB 7718-20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2.1.2符合GB 2715-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粮食。

2.1.3符合GB/T1354-2018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大米。

2.1.4原料：应符合 GB2715、GB2763中的相关要求。

2.1.5添加剂：应符合 GB14881—2013，GB2760中的相关规定。

2.1.6包装：符合GB28050-201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2.1.7色泽和气味：按GB/T 5492执行。

2.1.8食品生产日期不超过2个月。

2.2食用油：有产品名称；有厂名厂址；有生产日期；有净含量；有标准代号、质量等级；有保质期、贮藏条件。

2.2.1符合GB 7718-20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2.2.2符合GB 28050-20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2.2.3符合GB895-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植物油及其制品生产卫生规范。

2.2.4添加剂：应符合 GB14881—2013，GB2760中的相关规定。

2.2.5花生油：符合GBT1534-2017花生油国家标准。

2.2.6大豆油：符合GB/T 1535-2017大豆油国家标准。

2.2.7玉米油：符合GB/T19111-2017玉米油国家标准。

2.2.8食用调和油：符合GB2716-2018植物油国家标准。

2.2.9符合GB 2716-20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油。

2.2.10食品生产日期不超过2个月。

2.3调味品：有产品名称；有厂名厂址；有生产日期；内外包装完整、干净、无泄漏；产品标准号、许可证编号、生产许可标识。

2.3.1食用盐：袋装，质量符合GB5461，卫生符合GB2721。

2.3.2味精：袋装，质量符合GB/T8967，卫生符合GB2720。

2.3.3酱油（味极鲜、生抽、老抽等）：桶装或瓶装，质量符合GB18186，卫生符合GB2717。

2.3.4食用醋：桶装或瓶装，质量符合GB18187，卫生符合GB2719。

2.3.5鸡精：质量符合SB/T10371。

2.3.6糖：质量符合GB1445。

2.3.7酱类：质量符合GB/T24399、SB/T10612，卫生标准GB2718。

2.4酒水类：有产品名称；有厂名厂址；有生产日期；有净含量；有标准代号、质量等级；有保质期、贮藏条件。

2.4.1符合GB 7718-20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2.4.2符合GB 28050-20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2.4.3符合GB/T 10781.2-2006 清香型。、

2.4.4浓香型：符合GB/T 10781.1-2006 浓香型白酒

2.4.5酱香型：符合GB/T 26760-2011 酱香型白酒

2.4.6米香型：符合GB/T 10781.3-2006 米香型白酒

2.4.7特香型：符合GB/T 20823-2017 特香型白酒

2.5散装干货：有产品名称；有厂名厂址；有生产日期；有净含量；有标准代号、质量等级；颗粒饱满、手感干燥，无杂质、无虫、无黑斑、有保质期、贮藏条件。

2.5.1符合GB 7718-20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2.5.2符合GB 28050-20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2.5.3符合GB 2760-201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2.5.4符合GB14880-201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标准。

2.6其他要求：
2.6.1中标人应严格遵守《食品卫生法》和《动物检疫法》等相关规定，配送产品的检测报告复印件（产品合格公示截图）或食品检验合格证复印件，磋商时提供承诺书原件，配送时未提供上述证明，将不予接收且一经发现供应以下食品，除全部退货外，将取消中标人的供货资格，中标人并承担由此造成的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根据各包存在的情况而定）：

2.6.1.1腐败变质、油脂酸败、霉变、生虫、污秽不洁、混有异物或者其他感官性状异常，对人体健康有害的；

2.6.1.2含有毒、有害物质或者被有害物质污染，对人体健康有害的；

2.6.1.3含有致病性寄生虫、微生物或者微生物含量超过国家限定标准的；

2.6.1.4未经动物检疫部门检疫、检验或者检疫、检验不合格的肉类及其制品；

2.6.1.5病死、毒死或者死因不明的禽、蓄、兽、水产动物等及其制品；

2.6.1.6掺假、掺杂、伪造，影响营养、卫生的；

2.6.1.7用非食品原料加工的，加入非食品用化学物质或者将非食品当作食品的；

2.6.1.8超过保质期限的。

2.6.2如遇大米、油、副食品等食品市场价格上浮和下降，中标人供货之前需向招标人说明，并以书面形式通知招标人；如中标人所供商品价格偏离较大（指上浮），招标人将提出质疑并根据整改情况决定是否取消中标人的供货资格。当市场价格下浮，而中标人未能及时调整价格的，招标人有权通知供货商调整到合理价格，拒不整改的，招标人有权终止合同，并扣除相应的保证金。

若达不到上述标准，招标人有权拒收。一切后果由投标人承担。
如中标人提供的产品被相关部门检测出达不到相关标准或者要求，因此造成的所有后果或处罚由中标人承担。
三、质量及服务要求
1、所有产品必须满足上述质量标准要求。
2、所有产品的生产加工、包装运输等，各项技术标准应当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及各项规范要求；国家没有相应标准、规范的，可使用行业标准、规定。
3、质量保证：报价产品应是全新的、未使用过的、预包装产品（肉类除外），完全符合或超过采购规定的最低质量要求，不提供散装产品（鸡蛋、蔬菜除外）。
4、中标人须在供货前向招标人提供分拣、配送人员名单，需提供国家主管部门出具的有效的健康证，应安排专车、专人配送，不具备健康证的人员不允许参与配送。
5、学校相应的规范、管理制度，定期对中标单位的服务质量、履约意识、人员素质、服务态度等进行综合评价，评价不合格的将对其进行处罚，情节或性质严重的将解除合同并禁止其参加之后的招投标活动。
6.交货时限：超市类、厨杂类以周为供货周期，肉蛋类、蔬果类、海鲜类当天配送，时间在早上7:00到9:00之间。甲方要在本周五前预算并告知下一个供货周期用量，乙方要在下周一前及时供应下一周期用量，避免空库。学校确因特殊情况临时需要货物，应与投标人协商解决。逾期交货按违约处理。
7.交货地点：按招标人要求，无条件送达指定食堂或学校指定地点。
四、货物验收
由学校指定专人按质量标准组织验收，验收合格签发《采购验收单》。每批次货物必须经由学校验收人员签单后方可有效，否则为无效供货。对验收不合格的货物，招标人将拒收。为不耽误学生的进餐，学校将自行采购所需食材，所产生费用由中标人承担。
五、货款结算
学校按采购合同的约定及时与中标人结算货款，至少每季度清结一次；货款以转账方式支付，投标人必须提供规范票据，同时提供汇总后的供货清单。
本项目服务期限为一年，合同到期后，招标人可根据双方协商情况续签合同或重新招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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